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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A/H）：000063/763   证券简称（A/H）：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201569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及公司放弃优先认购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满足业务发展需要，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中兴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电子”）拟增资扩股引

进战略投资者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成电路产

业基金”），在微电子拟进行的增资扩股过程中（以下简称“本次增资”），本公司

将放弃有关增资扩股的优先认缴出资权。 

 

一、 微电子基本情况 

截至本次交易前，微电子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深圳市中兴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3 年 11 月 28 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 1 号厂房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主营业务：集成电路的设计、生产、销售（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经营进出口业务。 

股权结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90%）；深圳市赛佳讯投资发展企业（有

限合伙）（10%）。 

微电子最近三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2012 年 

（经审计） 

2013 年 

（经审计） 

2014 年 

（经审计） 

2015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60,075,798.89 292,979,513.52 3,064,161,187.24 2,812,891,819.60 

净利润 26,227,496.04 128,042,846.02 458,636,108.05 273,297,87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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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经审计） 

2013 年 

（经审计） 

2014 年 

（经审计） 

2015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93,384,619.17 681,883,568.39 1,794,945,753.96 2,523,483,507.16 

负债总额 438,755,258.79 399,211,361.89 1,053,637,439.41 1,519,745,832.25 

所有者权益 154,629,360.38 282,672,206.50 741,308,314.55 1,003,737,674.92 

二、 集成电路产业基金的基本情况 

本次增资方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王占甫 

营业执照号：100000000045238 

成立时间：2014 年 9 月 26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 2 号 52 幢 7 层 718 室 

主要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路 1 号职工之家 C 座 21 层 

注册资本：9,872,000 万元 

主营业务：股权投资、投资咨询；项目投资及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主要股东：财政部（25.95%）；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23.07%）；中国烟

草总公司（14.42%）；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7.21%）；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公司（7.21%）；其他股东合计 22.14%。 

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及其主要股东，以及集成电路产业基金的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无关联关系，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 本次增资的基本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集成电路产业基金的商业谈判，本次增资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对

微电子全部股东权益的投前估值为人民币 76 亿元（以 2014 年净利润测算的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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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6.59 倍），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拟以现金人民币 24 亿元对微电子进行增资，增

资完成后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将持有微电子 24%股权，本公司将持有微电子 68.4%

股权，深圳市赛佳讯投资发展企业（有限合伙）将持有微电子 7.6%股权。 

本公司、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深圳市赛佳讯投资发展企业（有限合伙）及微

电子已于 2015 年 11 月 23 日就本次增资签署增资协议及股东协议，深圳市赛佳

讯投资发展企业（有限合伙）同意放弃对微电子拟进行的增资扩股行使优先认缴

出资权。增资协议和股东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标的：微电子 24%股权。 

2、交易价格：人民币 24 亿元，其中 3,157.8947 万元计入微电子注册资本，剩余

236,842.1053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3、本次交易价款支付及支付的先决条件：在增资协议所约定的先决条件（主要

条件为各签约方通过其内部审批）已全部实现或虽未能实现但被集成电路产业基

金以书面形式豁免后，本公司应当向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发出全部先决条件已经成

就的通知并附上相关先决条件已成就的证明文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应于通知发

出日起十五个营业日内或各方另行协商同意延长的其他期限内一次性将本次交

易价款支付至微电子依法开立的银行账户。 

4、本次交易的登记：微电子应于集成电路产业基金缴清本次交易价款之日起十

个营业日内或集成电路产业基金书面同意延长的其他期限内申请办理与本次交

易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包括但不限于新公司章程以及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提

名的董事在登记机关的备案）。 

5、业绩目标及订单补偿：微电子承诺且本公司将促使微电子达成如下业绩目标：

微电子自 2015 年至 2017 年期间合并利润表收入持续增长，且微电子 2017 年的

合并利润表收入不低于 64.8 亿元。各方应在微电子 2017 年审计报告出具后二十

个营业日内，共同按照微电子 2017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确定微电子是否达成上

述业绩目标，如微电子未能达成上述业绩目标的，则本公司应对微电子进行订单

补偿，补偿金额为微电子实际完成收入与达到业绩目标所需完成的最低收入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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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6、生效条件：增资协议于各方正式授权代表签署后成立并生效。 

（二）股东协议的主要内容 

1、微电子公司治理。（1）公司设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最高权力

机构。股东会的组成、职权、召开及表决机制等按照新公司章程的规定确定；（2）

公司设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其中，本公司有权委派 4 名董事；集成电路产

业基金有权委派 2 名董事，深圳市赛佳讯投资发展企业（有限合伙）有权委派 1

名董事。董事长由本公司提名的一名董事出任，副董事长由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提

名的一名董事担任。包括公司重大投资、重大借贷在内的相关事项需经全体董事

四分之三以上同意。 

2、优先购买权。如微电子的任何股东有意向任何第三方转让其持有的部分或全

部微电子股权，受限于股东协议的约定，其它股东享有以转让方向受让方提供的

价格优先购买拟议转让股权的权利。 

3、优先认购权。若微电子发行任何种类或类型的股权类证券或进行任何形式的

增资，全体股东均有权根据股东协议享有优先认购拟议新增股权的权利。 

4、领售权与出售权。如微电子未能按照股东协议约定实现上市相关进度要求，

则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有权在有任何与其不存在关联关系的第三方（“独立第三方”）

提出以合理估值的价格收购微电子股权的要约时要求本公司以该独立第三方提

出的合理估值的价格向该独立第三方出售本公司持有的微电子全部股权。如本公

司拒绝出售微电子全部股权的，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有权根据股东协议约定的出售

价格和出售程序向本公司出售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届时所持有的微电子全部股权。

领售权或出售权应在本次交易交割日起 20 年内行使，如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已行

使领售权或出售权，不得再次行使领售权或出售权。 

5、清算优先权。如果微电子根据法规要求清偿相关债务后存在剩余可分配财产，

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有权根据股东协议的约定优先分配剩余可分配财产。 

四、 董事会及独立非执行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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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在集成电路综合解决方案领域已具有深厚的技术积累，为进一步巩固

和提升行业地位，本公司认为有必要引入战略投资者以整合优势资源。引入战略

资金有助于微电子增强研发实力和核心专利储备，提升高端技术水平，进而显著

提高本公司集成电路综合解决方案的竞争力。同时，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助

于完善微电子的公司治理结构，加快国内外市场和销售渠道拓展，促进本公司集

成电路综合解决方案业务对外经营，培育新的利润增长极。集成电路产业基金作

为市场化运作的产业投资者，具有丰富的产业资源和资本运作渠道，通过引进集

成电路产业基金战略入股微电子，微电子能够获得更多发展机遇。 

在本次增资扩股过程中，如果本公司不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并维持90%的股

权比例不变，根据本次增资的价格本公司需要出资人民币21.6亿元。结合微电子

所处发展阶段、行业估值水平、微电子过往业绩及引入的战略投资者的资质等因

素考虑，本次增资对微电子股权定价在合理区间范围内。本公司董事会同意放弃

对微电子拟进行的增资扩股行使优先认缴出资权。 

2、独立非执行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结合微电子所处发展阶段、行业估值水平、微

电子过往业绩及引入的战略投资者的资质等因素考虑，本次增资对微电子股权定

价在合理区间范围内。本次增资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董

事会已就此事项进行审议，审议程序符合《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 

3、董事会表决情况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一致审议通过《关于深圳市中兴微电子

技术有限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议案》。 

五、 该事项对本公司的影响 

引入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是实现本公司集成电路战略的重要保障，有助于盘活

微电子的研发、市场、管理等相关机制，扩大研发投入，增强产品竞争力，提升

行业地位。微电子将由此步入加速发展的良性轨道，提供更有竞争力的集成电路

综合解决方案，提升公司整体市场竞争力。此外，本次增资完成后微电子仍为本

公司控股子公司，属于本公司并表范围内的下属企业，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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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无重大影响。 

六、 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针对上述放弃权利事项出具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24日 




